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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021    证券简称：华雁智科     主办券商：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

 

华雁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诉讼进展公告补发的声明公告 

 

2021年 8 月 23日，成都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对公司作出《关

于解除<成都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>及<国有建

设用地项目履约协议书>的决定》（简称：《解除决定》）。 

公司认为，《解除决定》发出前未听取公司的陈述申辩意见，未

组织听证，明显违反程序正当原则；同时《解除决定》陈述与事实严

重不符，解除依据逻辑无法自圆其说，也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保护民

营企业、民营经济及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法规政策，严重侵害公司的

合法权益。公司于 2022 年就《解除决定》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一

审、二审法院驳回公司诉讼请求，但均未对公司的资金投入是否应予

以退还或补偿、《解除决定》是否存在明显不当等问题进行实体审查，

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

院申请再审。 

再审尚处于申请阶段暂无结论，故对再审前期诉讼进展情况予以

补充披露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

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公司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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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3-032）。 

公司对上述未及时公告情形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公司

在日后的工作中将严格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进

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公司信

息披露的准确、及时和完整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华雁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18日 


